福田区残疾人就业培训宣传展示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为推进福田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宣传和展示，创造优质的残疾人就业培训服务环境，福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拟通过 
自行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开展福田区残疾人就业培训宣传展示服务。项目预算金额为30万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项目预算资金包含项目设计、执行、物料、人力成本、税金等一切事项费用。
2.承接单位应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承接单位资质要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2） 征选截止时间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 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选。
3.项目需求
（1）根据项目情况实地考察后按照整体环境风格提供设计方案、进度安排及报价材料。
（2）负责各项目的制作、安装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实施。
三、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月30日止。
（二）服务地点：福康之家。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企业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报价；                     
2.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
3.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响应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响应人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者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响应人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
6.响应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者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者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响应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报价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响应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根据合同情况商定）
（五）验收：采购人在项目服务期到期后，将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对供应商的服务进行逐项验收。验收结果作为服务费尾款支付的重要依据。
（六）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情况商定）
（七）其他：
1.承接单位必须对该项目所涉及的相应内容、数据予以保密，项目实施过程所形成的档案资料均属采购人所有。
2.响应截止时间：2023年11月7日。
3.请将以下资料于响应截止时间前送至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联系电话：0755-83861768，地址：福田区梅林梅坳七路福康之家618室；电子版投递邮箱：Cl@szft.gov.cn。）
(1) 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复印件；
(2) 设计方案、进度安排及报价单（应以项目清单格式内容报价）；
(3) 公司简介；
(4) 项目相关案例、业绩等；
(5)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6) 其他资料。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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